
对犯罪因果关系的几点看法

曾宪信

犯罪因果关系中一些问题
,

是刑法学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
,

现就其中几个

主要问题
,

谈些个人看法
,

并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

(参见法学研究 8 1 年第 5 期
, 《论犯罪的

因果关系 》 一文
.

以下简称龚文 )

一
、

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和目的

犯罪的因果关系
,

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

它是以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为研究对象的
。

其主要 目的是确认危害的结果是由谁所实施的行为造成的
,

为

犯罪构成确立客观方面的要件
,

并和犯罪构成其它要件结合起来
,

确认这一行为是否构成犯

罪
,

和构成什么犯罪
。

犯罪的因果关系
,

是互为因果普遍联系着的客观世界中的因果关系的一部分
,

因此它和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上一般意义的因果关系既有联系
,

又有区别
。

这就说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

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应该适用于对犯罪因果关系的研究
,

但是必须把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和

研究对象的特点紧密结合起来
,

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

实现研究的 目的
。

犯罪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 目的
,

并不是随意确定的
。

它是 由犯罪因果关系在犯罪构

成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
。

确立犯罪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
,

是根据研究 目的
,

运用人为地
“ 孤立

”

“

简化
”
的原则对犯罪现象进行分析而得到正确解决的

。

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

犯罪的

发展过程也是 一条互为因果的链条
,

各种因素 ( 自然的
,

社会的
,

有危害性的行为和没有危害

性的行为 ) 交织在一起
,

如果不把危害行为与这一行为引起的结果人为地从复杂的犯罪现象

中暂时
“ 孤立

” “

简化
” 出来

,

就不会有犯罪的因果关系
,

就无法确立犯罪的客观方面
,

也无

法实现犯罪构成的任务
。

因此犯罪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
,

并不是犯罪过程中互为因果的链条

上任何一个环节中的因果关系
,

而只能是某一危害行为与这一行为所引起的某一危害结果之

间的因果关系
。

只有这样
,

才能为犯罪构成提供客观方面的要件
,

实现 自己的研究 目的
。

犯罪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和研究 目的
,

是研究犯罪因果关系的出发点和归宿
。

危害行为

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

虽然只是客观统一世界中因果关系的一小部分
,

但是它却包含

着辩证唯物主义赖以论证因果关系一般原理的各种客观现象
,

因此关于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

的运用
,

诸如因果关系的客观性
; 必然因果和偶然因果

; 一果多因和一因多果
; 以及因果关

系的运动
,

转化等等
,

都应该从研究 目的出发
,

以研究对象为基础并结合其特点进行研究
,

才能得出正确而有意义的结论
。

脱离研究目的
,

或者在研究对象以外去寻找论据
,

就会导致

结论上的谬误或者丧失研究的意义
。

二
、

论证犯罪因果的客观性时应注意的问题

犯罪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因果关



系的基本观点
。

但是在论述犯罪因果的客观性时
,

常常给人前后自相矛盾的印象
,

例如龚文

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和前后所举的两个例子就是这样
:

第一例说汽车司机将人压死
,

如果汽车

司机主观方面没有罪过
,

就不具有犯罪的因果关系
,

而第二例则说母亲误将外用药当口服药

给小孩服用
,

小孩中毒死亡
,

就不管母亲主观上是否有故意和过失
,

不管她对这种结果是否认

识
、

能否认识都有因果关系
,

(作者在这里虽然用的是
“
因果关系

” ,

但从其整个论述看
,

说的却是犯罪的因果关系 ) 前例所说明的是是否具有犯罪因果关系
,

还要看行为人主观上是

否有罪过
,

才能决定
,

似乎主观决定着客观 ; 后例所要说明的是犯罪因果关系是 客 观 存在

的
,

应该排除人的主观因素
。

为什么会给人前后自相矛盾的印象呢 ?

大家知道
,

犯罪的因果关系
,

是犯罪构成客观方面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 的 因果 关

系
,

它和哲学上的因果关系有联系
,

又有区别
。

一方面它和一般因果关系一样是 客 观 存 在

的
,

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

例如 甲驾驶汽车将乙压死
。

乙的死亡结果与甲驾驶汽车的行为

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

它并不因为甲主观方面心理状态如何而有任何变化
,

也不会由于司法

人 员的好恶而发生任何变化
。

另一方面作为犯罪客观 方面的要件
,

是只有在同时具有了犯罪

构成全部要件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的
。

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是在主观方面有罪过的情况下

实施这一行为并具备犯罪构成其它要件时
,

才能最后确认这一行为是危害行为
,

这一结果是

危害结果
,

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

才是犯罪的因果关系
。

因此
,

对犯罪因 果 关 系 的

研究
,

实际上是分两步来完成的
:

第一步查明与犯罪有关的结果和某一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着一

般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 第二步是在肯定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之后
,

再联系行为人

主观方面的罪过和犯罪构成其它方面的要件
,

最后确认这种因果关系
,

是不是犯罪的因果关

系
。

也就是先解决事实问题再解决刑事责任问题
。

犯罪构成四个方面的要件
,

是相互统一缺一不可的
,

但是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和研究对

象
,

因而是可以进行独立研究的
。

在研究犯罪构成某一方面的要件时
,

是可以暂时地不受其它

方面的影响的
。

把犯罪客观方面的因果关系从犯罪构成的整体中抽出来进行独立研究
,

仅仅是

为了使这一研究得以进行的一种方法
,

它所得出的结论
,

必须在犯罪构成其它要件全部具备

的条件下才有意义
。

缺少任何一个要件
,

其余各个方面都将丧失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意义
,

这

对任何一个要件的成立都是如此
。

因此当我们说犯罪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

客观联系时
,

是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独立研究时一种科学的暂时假设
,

即假设犯罪构成其他要

件已经全部具备
,

或者暂时地将其它要件加以排除的条件下说的
。

如果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

因果关系
,

仅仅根据这一点
,

就不能构成犯罪
。

而当我们说犯罪的因果关系
,

只能在犯罪构

成要件全部具备才能成立时
,

这并不意味着犯罪客观方面的存在
,

取决于犯罪主观方面有无

罪过
,

因为犯罪构成四个方面的要件
,

是相互依存的
,

谁也离不开谁
,

谁也决定不了谁
。

三
、

如何看待犯罪因果关系中的必然因果和偶然因果

在犯罪因果关系中是否存在必然因果和偶然因果两种形式
,

的确是多年来刑法学中一直

在探讨的间题之一
。

我认为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

必须注意如下两个向题
:

第一
,

只能根据研究对象去探讨是否存在这两种因果关系及其表现特点
,

而不应离开研

究对象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论证它们的表现形式
。

我们的研究对象就是运用人为孤 立简 化原

则
,

被暂时孤立简化出来的危害结果和引起这一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

龚文

的第二个小标题
“

犯罪因果关系有必然因果和偶然因果两种形式
” ,

也明确的说明
,

必然因果



和偶然因果都是存在于犯罪因果关系之中的
。

而犯罪因果关系则是危害结果和引起这一危害

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

例如某 甲开枪将某乙打死
;

某丙打了某丁一拳
,

由于某丁患有严重心

脏病而倒地死亡
。

在这两个简
一

单的案例中
,

某乙的死亡结果与某 甲的开枪行为之间存在着因

果关系
; 某丁的死亡和某丙打 了他一拳的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

我们只能在这两组因果

关系中去论证哪是必然因果
,

哪是偶然因果
,

而不应该在这两组因果关系之外去论证
,

比如

在某 甲开枪之前和某丙打某丁一拳之前的各种现象中去论证这些现象与死亡结果之间有无偶

然或必然的因果关系
。

否则
,

只会把问题搞得更加混乱
,

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

分析比较复

杂的案例更应该遵循这一原则
。

例如某甲殴伤某乙
,

某乙在医院治疗时
,

大夫某丙使用未消

毒的器械为其缝合伤口
,

某乙伤 口感染
,

患败血症而死亡
。

这一案例运用
“ 孤立 ” “ 简化 ”

原则进行观察
,

就可看到明显地存在着两组各 自独立的因果关系
,

即某乙的伤害结果与某甲

殴打某乙的行为之间
;
和某乙的死亡结果与某丙违反医疗操作规程的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

。

我们也只能根据这两组因果关系去论证那一组是必然因果
,

那一组是偶然因果
,

决不能在论

证某乙因为某丙违反医疗操作规程而患败血症死亡时
,

把在这之前某甲殴伤某乙的行为也联

系起来
。

如果那样
,

又如何定罪呢 ? 难道可以认为某甲构成伤害致人死亡罪吗 ? 不能正确定

罪
,

又如何正确的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呢 ? 龚文认为某乙的死亡
,

与某甲殴打某乙的行

为有偶然的因果关系
,

这是值得研究的
。

第二
,

研究犯罪因果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

是在已经发生危害结果的情况 下
,

去查明

这一结果是由谁所实施的行为造成的
,

无论这种因果关系原来是必然的或者偶然的
,

结果都

是实实在在的发生 了
。

如果说偶然因果对结果的发生有一个从零到百分之百的或然性
,

而我

们所面临的正是百分之百
。

从相互转变的观点来看
,

偶然性在这里已经转变为必然性 了
。

因

此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刑法所研究的因果关系
,

实际上只有必然因果
,

而没有偶然因果
,

并

没有什么不科学的问题
。

这种 由偶然因果转变而来的必然因果
,

其行为与结果之间
,

本来并

不存在内在的必然联系
,

只是由于这一行为和某种或某些偶然的外部条件结合在一起
,

才使

结果得以发生
,

于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
,

才由偶然转变成必然
。

例如某甲打 了某乙一拳 由

于某乙患有严重心脏病而倒地死亡
; 又如某丙坐在某丁所骑的自行车后

,

通过没有栏杆的公

路桥
,

迎面开来一部载重汽车
,

丙枪惶跳下
,

自行车失去平衡
,

丁和自行车跌落桥下
,

头部

正碰上一块大石而身死
。

面对某一行为已经引起了某一危害结果发生的客观事实
,

资产阶级的

相当因果论
,

要用原因和结果是否相当为标准去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
,

当然是很荒谬的
,

但是区别行为与结果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内在的
、

必然的因果联系 (如某甲开

枪将某乙打死 )还是 由于和某种或某些外部条件偶然地结合在一起
,

才使得行为与结果之间的

联系由偶然转变成必然
,

却是有意义的
。

因为在具备犯罪构成的条件下
,

这种区别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差别
。

基于以上认识
,

结论是在犯罪因果关系中
,

所面对的都是必然因果关系
,

其中一类是行为

与结果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内在的
、

必然的合乎规律的联系
,

另一类则是由偶然联系转变成必

然联系的
。

必然因果关系中的这两种现象
,

反映了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别
,

应该加以区别
。

四
、

犯罪因果关系中的一果多因和一因多果

在犯罪的因果关系中存在着一果多因和一因多果的现象
。

阐明这些现象的表现形式和特

点
,

对于正确地定罪和量刑是很有意义的
。

在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中
,

作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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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的行为
,

只是对结果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的危害行为
; 作为结果的危害结果

,

也只能是

危害行为所直接引起的结果
。

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危害行为直接引起一个危害结果的发生
,

而

在特殊的情况下
,

一个危害行为并不能独 自地引起某一 结 果 的 发生
,

只有与其他危害行为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才能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
。

在这种场合
,

运用人为地孤立简化原则
,

也

不能将这些行为各 自
“ 孤立 ” 出来与结果发生因果联系

,

因为任何一个行为都不能独 自地对

结果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

只是在这些行为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时
,

才能作为弓}起结果发生的

原因
,

这就是犯罪因果关系中的一果多因
。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一果多因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的条件即原因说 有 原 则 区别的
。

第一
,

它不是把危害结果发生之前的所有现象都看成是因果关系中的原因
,

没有危害性的行为是不

能作为犯罪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的
;
第二

,

它也不是把危害结果发生之前的各个有危害性的行为

都作为一果多因中的原因
。

按照人为地
“
孤立

,, “
简化

”
原则

,

不须与其它危害行为结合在

一起而可以独 自对某一结果的发生起决定性作用而组成独立的因果关系的行为
,

也不是一果

多因中的原因
。

例如某甲由于私怨将邻居的小孩某乙打成重伤
,

乙母某丙领着小孩到医院医

治
,

大夫某丁疏忽大意
,

将内服药的用量在处方中增加十倍
,

药剂师某戊未按制 度 进 行 检

查
,

照错误处方将药发出
,

丙遵医嘱给乙服药
,

造成乙的死亡
。

此案中
,

在乙的死亡结果发

生之前有甲丙丁戊等人的行为
,

但是根据人为地
“ 孤立

” “
简化

”
原则

,

与死亡结果有直接

联系成为一果多因中的原因的
,

只是大夫某丁误将药量在处方中增大十倍的行为和药剂师某

戊不按制度进行检查而照错误处方发药的行为
。

这两个行为不但具有危害性
,

而且有机地结

合在一起才引起乙的死亡结果发生
,

二者缺一
,

便不会发生这一结果
。

至于母 亲 某 丙 遵医

嘱给乙服药的行为
,

虽然与结果有一定的联系
,

但不是危害性的 行 为
,

从 刑 法 的 角 度 来

看
,

只是丁戊二人的危害行为自然发展的一种具体形式
,

因而与结果之间不存在犯罪的因果

关系
。

而 甲打伤乙的行为
,

则只是与乙的伤害结果存在着因果关系
,

与乙的死亡结果并无直

接联系
,

也不是一果多因中的原因
,

甲的行为只构成伤害罪
,

而不能构成伤害致人死亡罪
。

有时某一行为并非立即引起某一结果的发生
,

其间常常存在着一定的时间距离
,

而在这

段时间内
,

又可能介入了对结果的发生起着某种作用的其它因素
,

因此查明这些介人因素的

性质和所起的作用
,

对于正确地解决犯罪的因果关系
,

是十分重要的
。

只要介入的因素对结

果的发生起了决定的作用
,

前一行为的因果联系即告中断
,

便不能对以后发生的结果构成犯

罪
。

介人因素是另一个具有危害性的行为
,

并且对结果的发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那么这一

行为应独 自对结果构成相应的犯罪而承担刑事责任
。

如 甲殴伤乙
,

丙乘机在乙的 口服药中投

毒
,

致使乙中毒身死
。

如果介人的行为虽然具有社会危害性
,

但它只能与前一行为有机地结

合起来
,

才对结果有直接联系
,

那么这一行为与前一行为则同属 一果多因中的原因
。

如上例

中
,

大夫丁与药剂师戊二人的行为就是这样
。

在具备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情况下
,

一果多因中的各个危害行为
,

都各 自对结果构成相

应的犯罪
,

但由于各自的行为对结果发生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
,

处刑时是应有轻重之分的
。

一因多果
,

是指一个危害行为直接引起多个危害结果的发生
。

例如某甲在故意枪杀油库

管理员某乙时
,

子弹将乙打死后又击中汽油桶而引起库房大火
,

烧毁国家财产 2 0 余万元
。

一因多果中的各个危害结果的大小和所侵犯的直接客体
,

以及犯罪者对这些结果的发生主观

罪过形式都可能不同
,

但都是由一个危害行为引起的
,

因此可以结合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
,

按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定罪处刑
。



五
、

解决刑事责任的首要任务是定罪
,

其次是量刑

研究犯罪因果关系的目的是为了确立刑事责任的客观的基础
,

因此其首要任务是为了
’

定

罪
,

其次才是为 了量刑
。

犯罪因果关系
,

把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联结起来形成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
,

而犯罪

构成的全部要件首先是为了确认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和构成什么犯罪
,

作为客观方面的因

果关系
,

当然应服务于这
一

首要任务
。

诚然犯 很构成各个要件所包含的不同内容 (其中包括

犯罪的因果关系 ) 都在一定的范围内从不同的角度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

因而对

这一犯罪在量刑时有一定的影响
,

但那是在确认某一行为已经构成某种犯罪的前提
一

「才有实

际意义的
。

因此
,

研究犯罪因果关系对解决刑事责任的作用时
,

首先应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关于因果关系的一般原理
,

着重研究那些与构成犯罪
,

和构成什么犯罪有决定意义的问题
,

其次才是那些对量刑有关的问题
。

辩证唯物主义在研究因果关系时所强调的人为地
“
孤立

” “
简化

”
原则

,

对于解决这一

首要任务是极为重要的
。

这一原则
,

不仅首先为确立犯罪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
,

提供了理论

依据
,

同时对于确定某 一危害结果是 由谁实施的行为所引起的
,

确认这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和构成什么犯罪提供了坚实的客观基础
。

例如
,

甲殴乙成重伤
,

乙在赴医院治疗途 中
,

被丙

所驾驶的汽车过失地压死
,

丙妻丁为了使丙得到宽大处理
,

而向司法人员戊行贿
,

戊受贿后枉

法裁判丙无罪释放
。

如果不运用这一原则将这一案件中甲殴打乙的行为与乙的重伤结果
; 丙

驾驶汽车的过失行为与乙被压死的结果
; 丁与戊的行贿受贿

; 以及枉法裁判等一个一个地人

为地
“

孤立
” “
简化

” ,

就无法确定 甲
、

丙
、

丁
、

戊各自的行为构成什么犯罪
,

而如果不能正确地

对他们各自的行为定罪
,

又怎么谈得上对他们的行为在量刑时应考虑的一些情节呢 ? 龚文在

“ 犯罪的因果关系是相对的运动的
” 和 “

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
” 这两部分

,

用很大的篇幅并

举
`

了一些案例去论证犯罪因果关系的发展进程 (主要是偶然因果关系 ) 对量刑的影响
,

虽然

对弄清案件的发展过程
,

分清情节
,

是有意义的
,

但龚文没有适当地论及 人 为 地
“ 孤 立 ”

“
简化

” 原则在研究因果关系中的重要性
,

也没有明确犯罪因果关系在确定刑事责任的客观

基础时
,

首要任务是为了定罪
,

这就难免给人以轻重倒置的印象
,

使人不得要领
。

龚文在论

述犯罪因果关系对量刑的影响时所举的一些案例
,

人们不是首先要问一下这
一

行为到底构成

什么犯罪
,

应该适用刑法分则中那一个条文来从重或者从轻吗 ?

六
、

怎样看待犯罪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中的重要意义

犯罪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理论中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

l
、

在某一行为与某一结果之间
,

如果不存在因果关系
,

据此就可否定这一行为是犯罪 ;

2
、

在具备犯罪构成全部要件的情况下
,

只能根据与这一行为有因果关系的结果定罪
,

与行为没有因果关系的其他结果
,

是不能作为定罪根据的
;

3
、

在确认某一行为已经构成某种犯罪的情况下
,

犯罪因果关系的不同表现
,

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对这一犯罪的量刑
。

这就是犯罪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全部意义
。

十分清楚
,

犯罪因果关系
,

如果不

与犯罪构成其余各个要件结合在一起
,

是不能确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
,

因为在没有和

犯罪构成各个要件结合之前
,

所谓犯罪的因果关系本身
,

还是一种科学的假设
。

说行为与结



果之间缺乏因果关系
,

就不构成犯罪
,

是对的
。

但是如果说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必

然构成犯罪就不对了
。

不明确犯罪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

是不对的
,

但是

夸大它的意义
,

以为可以单凭因果关系的有无来决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

则是不对的
。

在司法实践中
,

很多案件的因果关系是明确的
,

本来是不会发生问题的
,

但是 由于不能

恰当地看待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意义
,

不是联系犯罪构成其余各个方面的要件来认

定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

而是把因果关系的有无看成是决定是否犯罪的唯一根据
,

因而常

常在有无因果关系的问题上争论不休
。

例如一猎人带着上好火药和弹头的猎枪进人百货公司

买东西
,

他事先卸下了引火装置
,

将枪放在货柜外
,

去挑选货物
,

几个青年围了过来
,

扣动

枪机玩猎枪
,

猎人认为已经卸下引火装置
,

不会击发
,

故未坚决制止
,

在连扣几次没有击发之

后
,

售货员甲接过猎枪
,

对着另一售货员乙扣动枪机
,

由于在此之前连续扣打
,

枪机发热
,

致引燃机头上的火药而击发
,

将乙打成重伤
。

在这一案例中
,

因果关系的存在是 十分 清 楚

的
,

是否构成犯罪
,

则应着重分析猎人甲
,

在主观方面是否有过失
,

这是本案侦查
、

审理的

重点
。

如果企图用有无因果关系来确定是否构成犯罪
,

是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

;
, “ , , “ , , ` , , , ` , ,

论 证 据 的 性 质
; , , , ; ; , , , 、 ; 、 。 ; ; ; ;

王 — 与吴家麟同志商榷 王

宋 峻
奋杏杏奋奋杏奋. ` . 杏奋价务冬奋子洛奋杏奋, 奋杏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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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了吴家麟同志的
《
论证据的主观性和客观性

》 。

吴

文从法学
、

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
,

探讨 了刑事诉讼法上规定的证据的性质
,

提出了发人深思

的见解
。

比如
,

把审判过程和逻辑证明联系起来
,

自觉地应用逻辑于审判实践
,

这是很有启

发的
。

但是
,

有些观点
,

似可商榷
,

提出来供参考
。

吴文的前提
,

是把证据当成概念
,

所以首先分析了证据这一概念的外延和内涵
,

把证据

这一概念明确起来
。

其次
,

既然证据是概念
,

那么概念都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
,

证据也具有

这两重性
。

第三
, “
证据体现了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

证据有主观性
,

也有客观性
。 ”
用个三

段论式来表述
:

大前提— 概念都具有主观性和客观性
; 小前提— 证据是概念

;
结论—

证据有主观性和客观性
。

就形式逻辑来说
,

这完全合乎规则
,

是正确的
。

但是
,

形式逻辑光是有推理形式的正确
,

并不能保证内容正确
,

不能保证前提和结论的真实性
。

说证据是概念
,

这个前提就有不真实

的一面
。

从给证据下定义的方面说
,

证据作为概念
,

是一种认识
,

一种思想
,

它存在于人们

头脑中
,

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 ; 证据这个概念
,

当然有主观性
,

这是 无 可 非 议

的
。

可是作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
,

首先是事实
,

不是概念
。

犯罪分子拒不承认犯罪
,

经常会

说
, “

拿出证据来
” , “

有什么证据
”
?我们可以拿出杀人的刀子

,

偷窃的财物
,

证明犯罪
,

却不

能拿刀子的概念和财物的概念
,

证明犯罪
。

因为概念是看不见
、

摸不着的
,

它只反映事物及

其属性
,
但它本身是观念形态

,

不是事实本身
,

正象我有一百元人民币的概念
,

并不等于我


